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會議紀錄

會議事由：研議醫師法第4條之1、第28條及第41條之3條文修正相關事由第2次會議
會議時間：98年2月26日下午6:00

會議地點：台北市林森北路80號2樓2201會議室

主 持 人：醫事處石崇良處長

本會出席人員：羅永達、朱益宏

紀錄：王秀貞

1、 主席致詞，略

2、 承辦單位報告                                     醫師法第4條之1、第28條及第41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爾來民眾對醫療品質之期待至為殷切，對於持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國學歷，回台參加醫師考試之醫學系畢業生人數逐年攀升，尤其國人赴東歐國家(尤其波蘭等國)就讀醫學系之學生近年更大幅增加。考量不同地區、國家之教育制度及醫療水準與我國有相當之差異，且此事又將會破壞國內各類醫事人力培育以及供需規劃之完整性，亦可能因醫事人力供過於求而造成不必要誘發醫療需求、浪費醫療資源，甚至造成國內醫療環境嚴重失序現象，基於維護國民健康安全及國內醫療品質，爰著手研修醫師法規定，以符合實務現況，並提升醫療照護品質，本次計修正三條，其重點如下：
(1) 有關持國外醫學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試，需全面學歷甄試通過、並經國內本屬認可之醫療機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始得參加國內醫師證照考試，爰修正本條文。(草案第四條之一)

(2) 查現行醫師法未就實習醫師之實習年限，予以規範。偶有醫療機構聘僱未具醫師資格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為提升我國醫療服務品質，爰參採其他醫事人員法規規定，明定醫學畢業生之實習年限為五年。(草案第二十八條)

(3) 按外國人領有我國醫師證書，於我國執業，應符合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申請就業許可。另具外國醫師資格者，應邀來台從事臨床教學或進修，尚無法源依據，為符合實務現況，爰修正本條文。(草案第四十一條之三)
3、 討論：「醫師法第4條之1、第28條及第41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見後附，請開啟[PDF]文件)       

    結論：
(1) 第四條之一 
	修正條文
	說明摘要

	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                  以符合教育部學歷採認規定之外國國外學歷參加考試者，應符合下列資格者，始得參加考試：

1、 應先經○○○學歷甄試通過。但其為美國、日本、歐盟國家、加拿大、南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之學歷，於本法○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入學者，不在此限。

2、 學歷甄試通過後，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實習期限，成績及格。
前項第二款實習期限、醫療機構認可之基準、醫療機構實習容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文意重複刪除 
(以教育部用語修訂

(凡符合第二至四條者，不另列國籍或地區

(依信賴保護原則增加

(明確其先後順序，需先通過甄試後才可實習

(由有關第二款將由衛生署訂定


(2) 第二十八條
	修正條文
	說明摘要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1、 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符合第二至第四條規定醫學院、校學生或取得畢業證書之日起五六年內之畢業生。但本法○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於醫療機構實習者，其實習年限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算五六年。
2、 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3、 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4、 臨時施行急救。
	(需符合我國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學歷，如大陸學歷非本國認可之學歷

(因於醫師考試第二階段之期限為6年，故以此修訂



(3) 第四十一條之三
	修正條文
	說明摘要

	    外國人及華僑得依中華民國法律，應醫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領有醫師證書之外國人及華僑，在中華民國執行醫療業務，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應遵守中華民國關於醫療之相關法令、醫學倫理規範及醫師公會章程；其執業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具外國醫師資格者應邀至醫療機構從事臨床教育或申請臨床進修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其申請資格、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依法懲處外，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廢止其許可。
	(目前限教學醫院或醫學中心申請，未來可能開放


(4) 建議有關外國籍醫師於台灣執行醫療業務之工作證等相關核准，留待法案送行政院後進行部會協調
(5) 有關醫師國考舉辦單位，留待法案送行政院後進行部會協調
討論摘要：
1. 何博基(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提供本會對第4條之一的建議，修改第一項「教育部二階段學歷甄試合格」；另應增加「前項第一款學歷甄試合格名額應由教育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考量國內醫療照護及醫師人力培育之需求，按年編列」

2. 主席－貴會建議凡我國認可之國外學歷都應參加學歷甄試

3. 中醫師全聯會－就中醫而言，九大洲是相對較落後的；另建議刪除第一款「但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入學者，不在此限」等文字

4. 主席－這是考慮在現行法令規定下而入學者之權益

5. 鄭聰明(醫院協會)－中醫不適用醫師法第4條之一，須先符合第二至第四條之規定
6.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如學制不相當者，即無法參加國家考試，非通過甄試即可參加考照
7.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認同衛生署提出本次修正之立意，請問目前通過學歷甄試的比例？是否通過徵試才可實習

8. 主席－本次修定是基於對國民之保護，認同先通過學歷甄試確定其基本能力與本國相當，再進行實習；通過甄試比例並非100%，據了解比例蠻小

9. 教育部－今日未準備通過甄試的比例，每年約5-6%

10.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但本會獲悉外國學習通過牙醫師考照每年約36人，比國內各醫學院畢業生通過考照人數還高，應對此有所控制
11. 羅永達(社區)－若含九大洲則通過醫師考照之比例與人數各是多少人？其國家分佈又是如何？又本國與外國是否為同一份考卷，若不設員額限制對於本國畢業生不一定有利，但這是國家政策，必須考量外國籍對於我國醫療正負面之影響
12.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通過考照97年約70多人，96年約60多人，但多數應考者屬於本國子弟
13. 主席－如醫師公會全聯會建議應對國外考照設員額管控；每年外國學籍考照約二位數，多數為印度、菲律賓或馬來西亞

14. 羅永達(社區)－西醫基層擔心對於醫師工作權產生影響，而醫院則希望醫師聘請容易；國家衛生研究院曾表示未來醫師照護比例約為600人1名，請問衛生署是否以此為目標？而目前國內醫師是否充足

15. 主席－目前醫師照護比例已接近600人1名，且國內已不開放醫學系增額，更何況是增加外國籍

16. 羅永達(社區)－如主席所言，衛生署認為醫師人力已足夠

17. 主席－是的
18. 朱益宏(社區)－今日討論應先確定問題所在，如會議資料執業醫師學歷統計及目前第4條之一條文，僅歐洲不是一個國家名稱，是為一地區名稱，若欲處理東歐問題則建議確實明列認可之國家，將與我國友好者列入即可；若認為醫師人力已足夠，且衛生署對國內每年畢業生設定限額為1300名，當然可限制國外考照，可每年公告容額，應於源頭管制才可有效
19. 主席－衛生署關切的是品質，成績好的應公平對待，若與設限員額恐生爭議

20. 朱益宏(社區)－此屬國家政策，當然可設定限額，其他國家之政策也會藉由不同措施以保護其本國人民利益，原本就是不公平競爭，衛生署不需畫地自限

21. 鄭聰明(醫院協會)－朱益宏委員所提限額將產生特別差異且不利於國際WHO談判；第4條之一之先決條件是需先符合第二至四條，即可由學歷認定進行把關，如東歐地區學制與台灣不相當，請考選部加強注意審核

22. 主席－東歐醫學系分有本國與國外生之差別，國外生類似於台灣的學士後醫，且多數學生會選擇回臺實習

23. 鄭聰明(醫院協會)－第四條之一與施行細則第12條產生衝突，應考量信賴保護原則，如於92年入學者應予保障；試問實習與學歷甄試是否有先後順序，建議應明訂，免生醫院收受國外實習生之困擾

24. 主席－實習是指於台灣實習，可明訂甄試與實習先後順序

25. 朱益宏(社區)－認同主席所提先後順序，本國生是先實習後考照，顯示本國與國外原就不同，建議醫師國考可分別辦理

26.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第4條之一的第一項第一款後增列之但書應刪除，此段並無涉信賴保護原則，並非入學就需保障其畢業、考照；同條同項第一款之甄試與實習應有先後順序；同條同項第二款實習期限、容額，建議於母法明訂

27.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符合第4條之一參加考試者，多數為本國人，是因於現行規範所作之決定，所以增列第一項第一款後段之但書，且西醫問題更甚於中醫、牙醫，此段將於行政考量；如已於國外實習者，可考量是否不重複於本國實習；本條可設先甄試後實習，將予文字修訂，且併第28條考量
28. 朱益宏(社區)－實務中所稱實習醫師與第4條之ㄧ、第28條有落差，醫學院實習生也被統稱為實習醫師，條文應配合「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
29.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第28條主要是列舉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者不罰之範圍，包括醫學院未畢業、畢業後未完成考照者；如國外學歷無實習者不適用「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但國外學歷不論是否於該地實習，若欲於台灣考照皆應於本國實習
30. 主席－第28條並不複雜，只是明訂哪些受罰或不受罰

31. 鄭聰明(醫院協會)－第28條是屬於止切違法的處理，第四條之一與第28條所稱實習不同；贊同國外學歷考照前應先於本國實習；另，就現行法規並未明確國外醫學系不得於本國實習，是否要處理或繼續保持現況(模糊)
32.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第4條之一及第28條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是指教育部或考選部或衛生署

33. 主席－皆是指衛生署

34. 中醫師全聯會－第28條的年限為5年但「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為6年，有關朱益宏委員所提意見「實習醫師」認定應注意且加以明確定義

35. 鄭聰明(醫院協會)－第28條與第四條之一，兩者無關

36. 主席－第28條5年是參考近期醫事人員所修訂之年限

37. 考選部－「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所訂6年，主要是考量醫師國考第二階段可保留6年，建議第28條應併同考量；專業技能考試之原則應以是否達標準而不分國內、外學籍，但應於國外學歷認證時加強把關審查

38. 羅永達(社區)－建議第28條年限更改為6年
39.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第28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但書，建議應刪除

40. 羅永達(社區)－「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也加有相對之但書，主要考量整體適用性及合理性(應讓現存者有緩衝時間)

41. 中醫師全聯會－第28條是否應將國外學歷者納入規範
42. 鄭聰明(醫院協會)－若將國外學歷者納入，將產生拒絕國際學生來台交流，建議應確定第四條之一後再討論第28條
43. 主席－考量時間彙整與會者之意見，第4條之一修訂方向為1)凡符合第2至4條者，不論是否為九大洲都應參加甄試，且通過後於本國實習，才可參加醫師國考；第28條第一項第一款配合「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將年限改為6年

44. 鄭聰明(醫院協會)－「實習醫師制度實施要點」訂有落日條款由93年至99年止，如醫師法第28條修正，其年限就重新計算，但若修改似乎也難以解釋，可維持現況

45. 主席－第28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之年限是否要維持6年，是否要限制國外籍實習

46. 朱益宏(社區)－建議維持6年；建議勿限制國外籍之實習，將影響國際交換學生的，但如欲考照則應依第四條之一於本國實習

47. 牙醫全聯會B代表－會否有大陸醫師利用第28條來台工作6年賺錢

48. 朱益宏(社區)－的確應思考

49. 石美春(衛生署技正)－衛生署對於第28條所稱對象之解釋令為：須先符合第二至四條九大洲之規範，大陸醫師不適用此條文
50. 朱益宏(社區)－母法第28條並無明定，衛生署不該自行擴大解釋，且第4條之一與第28條兩者是分立、不相關的，若遭人到監察院檢舉，則衛生署將因擴大解釋受罰
51. 劉俊彥(牙醫全聯會)－是否應明確第28條之適用對象
52. 主席－第28條所稱畢業生與第4條之1不同；現況中是否有大陸畢業生以第28條來台實習之狀況

53. 鄭聰明(醫院協會)－第28條第一項第一款可增列符合第二至四條規定者

54. 主席－同意增列

55. 中醫師全聯會－第28條應思考未通過學歷甄試94-5%的人流落何方，是否因此條文以實習名義待在醫院

56. 朱益宏(社區)－不須看的太嚴重，為通過考照者依據醫師法是無處方權且須再主治醫師指導下進行業務

57. 牙醫師全聯會B代表－有些老醫師可能聘任此類人員，自己就只做Co-sign，而且還申請健保

58. 朱益宏(社區)－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承辦衛生署委託之國際醫療旗艦計畫，為能增加競爭力，醫院希望可聘請國外醫師到台灣提供觀光醫療服務，新加坡、泰國都有此作法，對於聘任之外國醫學專家，是否可同意免實習、學歷甄試及免考照；另根據目前「外國人及華僑醫師執業管理辦法」僅限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可申請，建議應放寬，讓地區醫院也可邀請外國醫師來台指導
59. 鄭聰明(醫院協會)－第41條之3並未限制僅教學醫院可申請；台灣在78年前於國外取得或在台國際醫師都可免是取得執照，但78年後皆需透過考照領證，未來是否再予免試？或對協助國際醫療之醫師另外考量，國際醫療支援醫師應該都屬短期來台

60. 主席－日前大法官對記帳士的解釋，凡換證應通過考試，不再予免試，應遵循此原則不予免試：第41條之3主要是來台從事臨床教學、申請臨床短期進修，但朱益宏委員所提問題可予考量，贊同不該僅限醫學中心或教學醫院可申請，但其狀況應多屬於短期非長期

61. 勞委會－有關外國人在台灣實習，會否發生居留問題，且外國醫師若於台灣進行臨床教學，就屬工作，其工作證是由勞委會核發

62.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91年間，因發現兩方作法不同步，衛生署曾與勞委會進行溝通協調，如為執業則由勞委會核發工作證，若屬短期則由衛生署統一處理，有關作業應屬於部會間之協調重整，可另行討論；外國醫師來台並非如大學客座教授，可能只來台1-2天或幾個月
63. 勞委會－若屬短期來台，將較無問題

64. 朱益宏(社區)－有關國際醫療所提之訴求，可能非屬短期來台，且受邀醫師應已具有被認可之專業、取得執照及豐富臨床經驗，建議予以特別考量

65. 鄭聰明(醫院協會)－若列於但書解決不了問題，也恐貽笑大方，需考量政策是否容許豁免權，建議利用短期來台處理

66. 教育部－對於第一次會議決議提出相關回應，建議有關醫師考照應回歸衛生署辦理；另第四條之一第一項「以符合教育部……」等文字與前段第二至四條重複，建議刪除，並將外國學歷統一以教育部用詞改為「國外學歷」

67. 周道君(衛生署科長)－教育部辦理醫師考照有多年經驗，應考人數少但作業嚴謹，明白教育部的辛勞，但教育部具有良好豐富之經驗，且日後考量人數可能會增加，成本可能會下降，希望教育部繼續辦理

68. 主席－考照人數可能僅於短期增加，過幾年就會下降，應該不會造成太大負擔，是否容留條文送行政院後再行協商；有關教育部建議修訂之條文內容，同意修正

69. 劉俊彥(牙醫師全聯會)－請問第4條之1第1項第1款之但書是否仍保留；為何第28條第1項第1款也同樣設但書，不該予以放寬
70. 主席－第4條之1仍應保留但書；第28條，過去並無限制，設立但書則將使之受規範

4、 臨時動議，無

5、 散會，下午20:40

